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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姚梦婷 唐晓宇

江苏省无锡市某信息物流园区管
理人员以疫情防控、代做安全生产台
账为由，收受物流企业贿赂总计 216
万余元，更为逃避追查“自洗钱”隐
匿赃款。1 月 4 日，由无锡市惠山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该市首例受贿“自洗
钱”案一审判决结果生效。被告人孙
某因犯受贿罪、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 35万元。

找到权力变现捷径

2022 年 5 月，惠山区检察院依法
提前介入监委正在办理的一起职务犯
罪案件，涉案的无锡市某信息物流园
区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孙某已被采取
留置措施。

检察官了解到，孙某于 2019 年 8
月 被 任 命 为 该 园 区 管 理 办 公 室 副 主
任，分管安全生产监督、环保消防等工
作，职位虽小，但权力不小。园区内有近
600 家物流企业，大部分企业签订了安
全生产责任书。根据安全生产责任书载
明的内容，园区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
若发现问题，企业轻则被罚款，重则被
关停整改。任职期间，孙某动不动就对
企业下发整改通知书，以此要挟企业索
取好处。企业为少挨罚，对孙某有求必
应。2019 年至 2022 年 3 月，孙某以执行
疫情防控政策、介绍危化品运输业务等
名义，收受贿赂款 17.7 万元、购物卡 3.1
万元。

检察官发现，孙某被调查的主要
原 因 是 其 提 供 代 做 安 全 生 产 台 账 服
务。2019 年以来，安全生产台账成为
企业安全检查过关的重要标准。孙某
从中嗅到了发财的“商机”，经和同事
尤 某 、 顾 某 （均 另 案 处 理） 等 人 合
谋，三人做起了代做安全生产台账的
业务，做一套安全生产台账的价格在
2500 元到 4000 元不等，孙某负责拉生
意，尤某、顾某负责打印材料和上门
收钱。通过收取“台账制作费”，孙某
等人疯狂敛财 195 万余元，最终被群
众举报后案发。

在接受监察调查过程中，孙某大
吐苦水，声称做安全生产台账他付出
了实实在在的劳动，收费虽高，却是劳
动所得。事实果真如他所说吗？检察
官 翻 看 孙 某 等 人 制 作 的 安 全 生 产 台
账，发现 80%的内容雷同：同一张照
片反复出现在多个活动场合，会议记
录只改时间不改内容……尤某、顾某的
供述也证实这些台账粗制滥造，根本不
能反映企业真实的安全生产状况。

监委和检察机关经过讨论认为，孙
某以代做安全生产台账为名将权力变
现，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17万元赃款去了哪里

2022 年 8 月，孙某受贿案被移送至
惠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梳理了孙某等人的分赃情
节，反复比对银行流水，发现了疑点：
195 万元中，孙某作为“主心骨”拿了 84
万余元，其余钱款被以银行转账方式分
给尤某、顾某等人，但其中有 17 万元未
留下转账记录。

在检察官面前，孙某坦白了更多细
节。2021 年初，面对滚滚而来的“台账

制作费”，孙某有点心虚。出于安全考
虑，他找了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亲戚，让
该亲戚申请了一张电话卡，并开通微信
账户、支付宝账户。这个“影子账户”实
际 由 孙 某 操 控 ，用 来 收 取“ 台 账 制 作
费”。

对于通过银行转账这种方式，孙某
和其同伙有点不放心，他们绞尽脑汁想
把赃款变成现金。孙某把主意打到了自
家经营的饭店上，他通过扫饭店的收款
码，把“影子账户”里的钱转到饭店账户
上，然后再从饭店柜台取出现金。采用
这种方法，孙某在短短几天内分 4 笔套
现 17万元，将现金分赃给同伙。

这一行为是否属于洗钱？检察官
认为，当务之急是查明贿赂款与饭店
经营收入有无混同，证明其行为是否
符合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
源和性质”的特征。于是，该院补充
调取了饭店的银行账户流水。

近三年的流水、上万笔经营记录、
200 余名证人的陈述……面对繁重的
审查工作，检察官以孙某“影子账户”的
交易记录为突破口，提取相关数据与饭
店流水进行比对，发现孙某将赃款与饭
店合法经营收入相混同，以密集现金流
掩饰、隐瞒受贿所得，符合洗钱罪特点。

检察官在调查中还发现，孙某虽不
参与饭店经营，但饭店的员工都认识孙
某，孙某只要出示转账记录就能从柜台
拿走现金。

为准确定性这一新发现的犯罪事
实，惠山区检察院多次与监委会商，
并向无锡市检察院汇报案件情况。经
过深入分析，上述单位均认为孙某的
行为应当以洗钱罪查处，认为孙某完
成 上 游 犯 罪 后 实 施 洗 钱 的 行 为 属 于

“自洗钱”。
2022 年 9 月 ，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终

结 后 ， 将 该 案 移 送 惠 山 区 检 察 院 审
查起诉。

受贿和洗钱数罪并罚

“我不懂什么是洗钱，你们不能乱

扣帽子。”孙某得知自己多了个新罪名，
大为不解，情绪一度非常激动。他还提
出，为做台账购买打印机、油墨纸张
等费用，应当从其犯罪金额里扣除。

针对其心理，检察官详细听取孙某
意见，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及相关

司法解释，围绕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用进行了释法说理：根据司法解释，实
施受贿等上游犯罪又涉嫌洗钱犯罪的，
应当“一案双查”，同步追究上下游犯罪
刑事责任；他购买打印机等费用支出属
于犯罪成本，不应当在犯罪金额里扣
除。同时，检察官依法告知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等相关政策。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孙某最终承
认 其 从 饭 店 套 取 现 金 是 为 了 逃 避 追
查 ， 并 自 愿 在 认 罪 认 罚 具 结 书 上 签
字。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2 年 11
月 10 日，法院开庭审理孙某受贿、洗
钱案，多名人大代表旁听庭审。公诉
人通过讯问、举证、质证揭示犯罪经
过，孙某当庭认罪认罚。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了解到孙某等
人制作的安全生产台账已丧失其真正
意义，给监督管理埋下重重隐患，也助
长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台账制度的怠
惰心理，给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工作带来
极大风险。“说心里话，我们花钱就是为
了买平安。”一些企业负责人吐露心声。

结合落实“八号检察建议”，前不
久，该院向相关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督促对企业外包安全生产台
账现象进行全面整治，引起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随后，一场市级层面多
部门联动的专项整治活动启动，经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整 治 ， 已 在 挖 掘 类 案 线
索、堵塞监管漏洞、减轻企业负累方
面取得实效。截至目前，该院正在办
理同类职务犯罪案件 5 件 6 人，提前介
入类案线索 3件。

“这是无锡首例职务犯罪自洗钱
案。我们将继续密切与纪委监委、公
安机关的沟通协作，建立精准反腐、
惩治蝇贪一盘棋格局。”无锡市惠山区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周慧娟说。

检察官通过梳理孙某等人分赃情节，反复比对银行流水，发现了疑点——

“影子账户”揭开洗钱真相

检 察 官 来
到 某 信 息 物 流
园 区 实 地 走 访
物流企业，了解
安全生产情况。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任翔

手机卖场的经营者，明知公民个
人信息不能泄露，为牟利仍将客户的
手机号码信息出售。日前，经山东省
巨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姚某有期
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追
缴违法所得，并判处姚某缴纳赔偿款
26995.2元。

2019 年，姚某作为巨野县某手机

卖场的经营者，与某通信集团山东有
限公司菏泽分公司签订加盟合作协
议，代理业务范围有 SIM 卡销售、办理
入网业务、存量业务发展等。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7 月，姚某指使员工鹿
某、徐某（均另案处理）在为客户办理
手机卡开卡等业务过程中，将非法获
取的客户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息出
售 给 张 某（另 案 处 理）进 行 App“ 拉
新”，非法获利 26995.2元。

2021 年 10 月 8 日，巨野县公安局

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巨野
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姚某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并且该行为对众多不特定的客户造
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社会公众信息一旦
泄露容易被频繁滋扰，更有大量信息进
入黑灰产业链，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严重威胁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山东巨野：

手机卖场经营者出卖客户信息获刑

□刘佩瑶 孟雪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
在审查辛某贩卖毒品案时，运用横向

“串并比对”，全面审查证据，引导公
安机关补充侦查，最终成功追诉遗漏
罪行。1 月 13 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
裁定驳回辛某上诉，维持原判。2022
年 8 月，辛某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
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
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0万元。

2021 年 5 月至 6 月，辛某多次向他
人贩卖毒品共计 5.89 克。9 月 27 日，
公安机关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将该案移
送至南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
察官在审查中发现，辛某供述其贩卖

毒品的来源为陈某，并曾随同陈某等
人到外地购买毒品。联想到该院之前
受理的陈某等人贩卖毒品案为毒品数
量数百克的重大毒品案件，陈某在供
述中提到过辛某，检察官认为辛某案
可能遗漏重大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事
实。

为此，该院向公安机关提出调取
涉案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陈某等同
案行为人供述、毒品扣押及称量笔录
等证据材料。在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的同时，办案检察官开展自行侦查，
着重对辛某是否明知陈某系贩毒人
员、辛某如何帮助联系购买毒品、每次
毒品交易的数量、辛某是否携带毒品
同行运输等案件关键细节，对此案行
为人进行详细讯问。

最终，办案检察官核查梳理出辛
某伙同陈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 164
克新的犯罪事实，将公安机关原移送
审查起诉的贩卖毒品 5.89 克变更为贩
卖、运输毒品 169.89 克，于 2022 年 1 月
11日提起公诉。

“在司法实践中，同一地域的毒品
犯罪案件涉案人之间往往具有关联
性，但毒品犯罪隐蔽性较强，上下线层
级较多，存在涉案人员到案时间不一
致，导致信息掌握不全面、遗漏相关罪
行的情况。对此，承办人应从犯罪嫌
疑人前科犯罪、供述的信息及关联案
件出发，及时发现可能遗漏的犯罪线
索，积极引导侦查，这样才能准确认定
犯罪事实，追诉遗漏罪行。”办案检察
官介绍说。

哈尔滨南岗：

“串并比对”审查证据，成功追诉遗漏罪行

2 月 9 日，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西某袜业有限公司，了解公司经营发
展状况，提供法律咨询。对于该公司负责人提出的在生产经营中涉及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检察官现场进行了
详细解答，并就如何防范商标侵权问题给出了建议，建议公司建立核心技术保护机制，提高公司风险防范意识和维权意
识。据了解，该院近年来践行“知识产权综合履职+合规护企”新模式，高质量办理了一批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并做好行业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主动送法进企业，对企业提供专利保护咨询、进行合规指导等。

本报通讯员姚卫东 徐璐雅摄

检察官送法进企业


